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究生學期中畢業申請書 
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姓  名  

系所別  年    級  性別  

學  號  身份證號  

預計通過學位考試日期  英文姓名 
（同護照並請用正楷填寫） 

指 導 教 授  

注 

 

意 

 

事 

 

項 

申請對象：已完成註冊程序，且通過畢業資格審核及學位考試之在校第三年以上研究

生。 

申請條件：於本學期只修習「論文」課程，而無修習其他學分課程。 

申請時間：上學期－開學日至 11 月 30 日；下學期－開學日至 04 月 30 日。 

證書發放： 

上學期 下學期 

申請書送交至教

務處期限 

辦理離校手續及學位
證書發放日期。 

申請書送交至教

務處期限 

辦理離校手續及學位
證書發放日期 

11 月 30 日 

申請經畢業資格審核

通過，依申請月份製

作畢業證書。 

04 月 30 日 

申請經畢業資格審核

通過，依申請月份製

作畢業證書。 
 

請 

依 

序 

辦 

理 

會 

簽 

(1) 導   師  (2) 系（所）主任  

(3) 軍 訓 室  (4) 院    長  

(5) 學 務 處 

生活輔導組 
 (6) 學  務  長  

(7) 教 務 處 

註冊課務組/ 
進修組 

 (8) 教  務  長  

(9) 文  書  組 

(預製畢業證書用印) 

後會 

  

備註：本申請書奉核定後正本由教務處(註冊課務組或進修組)留存，影本分送所屬系所及相關單

位存參。 


